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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４５４１—２０２５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肥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有国、赵秉强、袁亮、赵英杰、徐洋、汪洪、孟远夺、吴优、傅国海、李燕婷、张水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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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４５４１—２０２５

肥料增效剂　通用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肥料增效剂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使用的肥料增效剂产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６６７９　固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GB/T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１０２４７—２００８　粘度测量方法

GB３８４００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HG/T５９３２　肥料增效剂　海藻酸

NY/T８８７　液体肥料　密度的测定

NY/T１９７３　水溶肥料　水不溶物含量和pH 的测定

NY/T１９８０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及评价要求

NY/T２５４３　肥料增效剂　效果试验和评价要求

NY/T３０３６—２０１６　肥料和土壤调理剂　水分含量、粒度、细度的测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肥料增效剂　fertilizersynergist
在肥料生产或应用过程中,添加至肥料,通过改善肥料养分供应、促进植物养分吸收或调节土壤微生

物及酶活性等,能够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一类非植物矿质营养、非激素类物质的统称.
[来源:HG/T５９３２,３１,有修改]

４　分类

根据肥料增效剂的原料和制备方法,主要分为天然/植物源材料提取物、微生物代谢产物和化学合成

物质三个类型.其中,天然/植物源材料提取物主要包括腐植酸、海藻酸、氨基酸、寡糖/多糖等;微生物代

谢产物主要包括γＧ聚谷氨酸、γＧ氨基丁酸等;化学合成物质主要包括脲酶抑制剂、硝化抑制剂等.

５　要求

５１　外观

均匀、色泽一致的固体或液体,固体呈粉状、片状或晶体状,无明显机械杂质.

５２　质量指标

肥料增效剂的质量指标应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于暂无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肥料

增效剂产品可依据适用的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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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４５４１—２０２５

５３　有害物质指标

镉、汞、砷、铅、铬含量应符合 GB３８４００中其他肥料的要求.

５４　安全性

肥料增效剂添加至肥料过程中,不引起燃烧、爆炸等生产安全问题;增效剂在化肥生产装置上应用时,
不腐蚀设备,不与肥料产生剧烈化学反应,不释放有毒有害气体;不对植物、动物、人体产生毒害,不破坏土

壤环境.

５５　急性经口毒性要求

急性经口毒性要求应符合 NY/T１９８０中“低毒”或“实际无毒”的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

目视法测定.

６２　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按 NY/T１９７３的规定执行.

６３　水分含量的测定

按 NY/T３０３６—２０１６中第３章的规定执行.

６４　pH的测定

按 NY/T１９７３的规定执行.

６５　密度的测定

按 NY/T８８７的规定执行.

６６　黏度的测定

按 GB/T１０２４７—２００８中“４旋转法”的规定执行.

６７　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测定

按 GB３８４００的规定执行.

６８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按 NY/T１９８０的规定执行.

６９　效果试验

按 NY/T２５４３的规定执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批次

产品按批检验,以一班或一天的产量为一批,最大批量为６０t.

７２　取样方法

固体产品按 GB/T６６７９的规定执行,液体产品按 GB/T６６８０的规定执行.将所抽样品混合均匀后

分成两份,装入样品瓶或密封袋中,一份送化验室用于检验,另一份密封避光保存至少６个月.

７３　出厂检验

产品应由企业质量监督部门对有效成分含量等指标进行检验,生产企业应保证所有的销售产品均符

合产品标准的技术指标要求.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

７４　型式检验

７４１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７４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辅材料、工艺过程及主要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b)　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３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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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政府监管部门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e)　出现重大争议或双方认为有必要进行检验的时候.

７５　结果判定

７５１　产品质量指标合格判断,采用 GB/T８１７０中的“修约值比较法”.

７５２　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该批次产品合格.

７５３　出厂检验时,如果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应重新自同批次二倍量的包装袋中

采取样品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中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判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８　标识和使用说明

８１　应在产品包装容器上标明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产品名称、产品剂型、有效成分名称及其含

量、产品执行标准号和/或产品登记证号、生产日期/批号、净含量、保质期、存储条件、检验合格证等.

８２　产品说明书内容应载明产品使用方法、pH 的标明值、水不溶物(液体)含量的最高标明值、水分含量

(固体产品)的最高标明值、密度的标明值或者标明值范围、重金属含量的最高标明值、黏度的最高标明值,
以及增效剂的耐受性和复配禁忌条件.

９　包装、运输和储存

９１　产品包装规格由供需双方协商,按双方合同规定执行.

９２　产品应储存于阴凉干燥处,在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潮、防晒、防破损,警示说明按 GB/T１９１的规定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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